关于靖宇县肉牛屠宰加工厂一期建设项目（生物质锅炉变更工程项目）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函
白山市生态环境局靖宇县分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单位委托吉林省百瑞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(环评单位名称)已编制完成了靖宇县肉牛屠宰加工厂一期建设项目（生物质锅炉变更工程项目）环境影响报告表，现报上，请予以审批。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，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，落实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对报送的靖宇县肉牛屠宰加工厂一期建设项目（生物质锅炉变更工程项目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它相关材料的实质内容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如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靖宇县畜牧兽医管理总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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